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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山前海泰康国际医院项目“3·14”一般高坠
事故调查报告

2024 年 3 月 14 日 13 时 27 分许，在深圳前海泰康国际医院项

目施工现场，2 名工人在一高空作业平台上进行幕墙施工作业时，

高空作业平台发生侧翻，事故造成 1 名工人死亡，1 名工人受伤，

直接经济损失约 245 万元人民币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并

报请区政府批准，成立了由区领导任组长，市住建局、区应急管

理局、南山公安分局、区总工会等部门组成的事故调查组，并聘

请第三方安全机构协助开展技术调查分析。

事故调查组通过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周密细致

的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、综合分析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

因、应急处置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，

提出了对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。

经调查认定，南山前海泰康国际医院项目“3·14”一般高坠

事故是一起因事发现场高空作业平台的控制系统或监测装置存在

紊乱错误，导致高空作业平台在臂架角度超过极限报警时转盘仍

能继续旋转，最终由高空作业平台整体倾覆引发的、不可预见的

非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工程概况

1.工程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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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前海泰康国际医院项目总承包工程。

2.工程地址

深圳市南山区前海前湾片区十开发单元 04 街坊。

图 1 涉事工程项目位置

3.工程概况

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219577.6 ㎡，分为 1 栋 A 座 22 层塔楼，1

栋 B 座 12 层塔楼，裙房 4 层以及 3 层地下室，主体结构采用钢筋

混凝土框架-剪力墙结构，为大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，主要包括住

院、门诊、急诊、妇幼、健康管理等。项目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

取得施工许可证。

涉事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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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涉事工程鸟瞰图

（二）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

1.事故发生单位概况

幕墙专业分包单位：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浙江中南公司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108143250197K；法

定代表人：吴某荣；住所：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滨康路 245 号；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；经营范围中许

可项目：建设工程施工；建设工程设计；住宅室内装饰装修；施

工专业作业；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；建设工程勘察；建筑劳务分

包；建设工程监理；建筑物拆除作业（爆破作业除外）；电气安

装服务；文物保护工程施工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（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

审批结果为准）。一般项目：工程造价咨询业务；工程管理服务；

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；城市绿化管理；市政设施管理；体育场地设

施工程施工；土石方工程施工；金属门窗工程施工；对外承包工

程；专业设计服务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规划设计管理；金属结

构制造；门窗制造加工；物业管理；土地整治服务；建筑用金属

事发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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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件制造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

让、技术推广；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货

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；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；建筑材料

销售；针纺织品销售；灯具销售；家具销售；工艺美术品及礼仪

用品销售（象牙及其制品除外）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

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2.事故相关单位概况

建设单位：深圳市泰康国际医院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泰

康国际公司）。

设计单位：深圳市华森建筑与设计顾问有限公司。

监理单位：中海监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海监理公司）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192362152E；法定代表人：吴某军；

住所：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自贸西街 18 号前海香缤大

厦 1106 号-B056；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法人独资)；经营范围

中一般经营项目是：建设工程招标代理、建设工程监理、建设工

程技术咨询。（具体按《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》和《工程招标

代理机构甲级资格证书》办理）。

施工总承包单位：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建三

局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20000757013137P；法定代表人：

陈某国；住所：武汉市武昌区关山路 552 号；企业类型：其他有

限责任公司；施工资质：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、地基基础工

程专业承包一级等，有效期至 2028 年 12 月 22 日；经营范围中一

般经营项目：可承担各类型工业、能源、交通、民用等工程建设

项目的施工总承包；各种类型的钢结构、网架工程的制作与安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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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类型的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；各类型建设项目中预应力专项工

程的施工；各类建筑（包括车、船、飞机）的室内、室外装饰装

修工程的施工、设计、科研、咨询；道路桥梁工程施工等。

高空作业平台生产单位：江苏柳工机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江苏柳工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110075508090X5；法定代表

人：黄某；注册地址：9132110075508090X5；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

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；经营范围：型工程机

械及其零部件的研发、制造、销售、维修；农业机械及其零部件

的研发、制造、销售、维修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

口业务（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）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一般项目：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；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；机械设

备租赁；金属结构制造；金属结构销售；专用设备制造（不含许

可类专业设备制造）；专用设备修理；旧货销售；试验机销售；

二手车经销；机械设备研发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

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

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高空作业平台出租单位：广州山河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广州山河公司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115MACYY9PL07；法定

代表人：李某；住所：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长莫村雅图路 2 号 106；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；经营范围中许可项

目：劳务服务（不含劳务派遣）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信息咨询服

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机械零件、零部件销售；机械

设备销售；机械设备租赁；租赁服务（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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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输设备租赁服务；汽车拖车、求援、清障服务；互联网销售（除

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）；广告制作；广告发布；信息技术咨询服

务；工程技术服务（规划管理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除外）；技术

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

办公设备租赁服务。

劳务分包单位：深圳市益力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益力达公司）。

（三）工程相关合同概况

2020 年 12 月 17 日，泰康国际公司与中建三局签订了《泰康

深圳前海医院项目总承包工程合同》。

2022 年 9 月 16 日，中建三局与浙江中南公司签订了《泰康深

圳前海医院幕墙工程专业分包合同》。2022 年 12 月 7 日，中建三

局与浙江中南公司签订了《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协议》，协议

约定了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。

2022 年 10 月 5 日，浙江中南公司与益力达公司签订了合同编

号为 ZN-TKYY-LW-002 的《劳务施工合同书（裙楼窗幕墙及小盒子

幕墙部分劳务)》及安全协议等，约定了施工范围及各自的安全管

理责任。

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江苏柳工与广州山河公司签订了《柳工

高空作业机械买卖合同》。

2023 年 11 月 1 日，浙江中南公司与广州山河公司签订了《高

空作业车租赁合同》。

（四）事故有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1.建设单位：深圳市泰康前海国际医院投资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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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康国际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，编制了安全生产规章

制度，设置了安全生产管理机构。自工程开工建设以来，深圳市

泰康前海国际医院投资有限公司领导和部门负责人检查项目共 7

次；项目管理人员施工现场检查 144 次；委托第三方安全机构实

施安全巡查 13 次，上述检查共发现安全隐患 1286 处，均要求涉

事工程相关单位完成整改。深圳市泰康前海国际医院投资有限公

司先后对涉事项目相关单位发函通报 6 次，发出安全、质量检查

整改通知单 12 份。

2.监理单位：中海监理有限公司

中海监理公司成立了监理项目部，任命的总监理工程师持有

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证。监理项目部编制了《监理规划》和《监

理实施细则》，对浙江中南编制的《深圳前海泰康国际医院门窗

外装饰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》进行了审批，对施工作业人员安

全教育、技术交底以及持证上岗情况进行了检查，组织总包单位

和浙江中南对高空作业平台进场进行了验收。该项目实行高空车

施工作业令制度，每日由浙江中南提出高空车施工作业令申请，

由总包和监理单位进行审核。事发当日，监理单位签发了高空车

施工作业令（图 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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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高空车施工作业令

3.施工总承包单位：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

中建三局成立了泰康深圳前海医院项目总承包工程项目部，

配备了持证专职安全管理人员。项目部编制了《安全生产责任制

考核制度》、《安全教育培训制度》、《机械设备安全管理制度》

等安全管理文件，与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专业分包

合同以及安全管理协议。项目部督促幕墙专业分包单位对幕墙施

工作业人员开展三级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；同监理及专业分

包单位对高空作业平台进行了进场验收，并督促专业分包单位定

期组织对高空作业平台开展检查维保。项目部每天组织安全管理

人员对施工现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，对发现的各类问题及时督促

专业分包单位进行整改。

4.专业分包单位：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浙江中南公司组织成立了泰康深圳前海国际医院一期幕墙工

程项目部，配置了具有资质的专职安全管理人员。项目部编制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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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安全文明施工作业标准手册》、《深圳前海泰康国际医院设备

管理规定》等安全管理文件，编制并实施了《深圳前海泰康国际

医院门窗外装饰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》，对高空作业平台进行

进场验收，对幕墙施工作业人员进行了三级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

交底，并组织人员接受了广州山河公司委派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操

作培训。项目部安全管理人员每日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检查，对

相关问题进行整改。

5.高空作业平台租赁单位：广州山河租赁有限公司

广州山河公司与浙江中南公司签订了《高空作业车租赁合

同》，江苏柳工授权广州山河公司工作人员李某、姚某对涉事高

空作业平台具备操作、检验、维修及培训技能，江苏柳工授权广

州山河公司人员对广州山河公司的客户实施安全操作培训、检验、

维修资质。广州山河公司对张某洋（死者）、应某雷等高空作业

平台操作人员进行了培训并颁发了操作证（图 4）并已按《LT26JE

高空作业平台使用说明书》的要求对涉事高空作业平台进行日常、

月度及季度的维保工作（图 5）。

图 4 高空作业平台操作人员培训及操作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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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 高空作业平台定期维保

（五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4 年 3 月 14 日 13 时 25 分许，浙江中南公司幕墙工人张某

洋（死者）、应某雷在项目塔楼东侧进行幕墙施工作业，二人在

编号为 7 号的高空作业平台（型号为 LT26JE，产品识别代码为

LGZLT26JCPZ129369）上操作高空作业平台转盘逆时针旋转并下降

工作平台。13 时 27 分 43 秒，高空作业平台突然整体失稳倾翻，

两人随高空作业平台一同倒向塔楼东侧的地面。周边工人立即上

前查看二人情况，发现张某洋（死者）安全帽仍在其头上，应某

雷头戴的安全帽掉在已经变形的工作平台旁，二人佩戴的安全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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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挂设在工作平台上，现场工人立即拨打了 120 电话。13 时 39 分

许，120 救护车到达现场，急救人员指挥现场工人将安全带割断，

将两人分别抬上担架运往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深圳医院进行抢救，

其中张某洋经抢救无效后死亡。

（六）事故调查情况

1.涉事设备情况

涉事设备产品名称为高空作业平台（施工现场自编号为 7#），

型号为 LT26JE，产品识别代码为 LGZLT26JCPZ129369，最大作业高

度为 28.1m，人+装备质量为 2P+140kg，额定功率为 30+4×5.2kW，

工作电压为 80V，整机质量为 15000kg，平台额定载荷为 300/454kg，

最大操作力为 400N，最大允许风速为 12.5m/s，最大允许倾角为 X

向 5°、Y 向 5°，制造年月为 2023 年 11 月，制造单位为广西柳

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苏柳工机械有限公司。由广州山河公司

从江苏柳工购入并租赁给浙江中南公司，该高空作业平台进场时

经过监理单位组织的验收，产品合格证、出厂检验报告齐全（图 6）。

图 6 涉事高空作业平台产品合格证和出厂检验报告

涉事设备由底盘、转盘、主臂、小臂、飞臂、工作平台、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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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、液压控制系统和电气控制系统等组成。涉事设备的液压控制

系统设置在底盘，通过电力驱动液压系统向各液压缸和液压马达

供油，从而实现各种动作。该设备控制系统对监测装置的数据进

行电控计算后，再向主臂液压缸的控制电磁阀发出信号，驱动主

臂液压缸做出动作，当监测装置测得主臂的位置数据超出算法表

的参数时，控制系统会发出报警和停止动作的信号（俗称软限位）。

调查组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在现场对同型号设备安全性能进

行测试验证，设备在“臂架角度超过极限位置”和“底盘倾斜大

于 5°”的情况下均能报警并触发保护装置。保护装置生效后，该

设备的转盘不能回转，只能回缩主臂，在主臂完全回缩后才能向

下变幅，在臂架角度小于极限位置后才能进行转盘回转。测试验

证结果同厂家技术人员描述一致，该设备在正常使用过程中，不

存在操作人员误操作而导致设备倾翻的可能性。（图 7、图 8）

图 7 模拟“臂架角度超过极限位置”报警试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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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8 模拟“底盘倾斜大于 5°”报警试验

2.现场勘验情况

事发地点位于前海泰康国际医院 A 塔东侧国际医疗部门前路

面。道路南北走向，为平整的混凝土路面，宽约 9 米，道路两侧

分别堆放有砂堆、路缘石等建筑材料，沙堆未见高空作业平台车

轮轮辙。

事故现场地面有 2 处高空作业平台倾翻时的碰撞痕迹，第一

处是转盘配重底部第一次撞击地面造成，第二处为现时配重所压

的位置，基于现场勘验测得的尺寸，可以模拟复原事发时涉事高

空作业平台的停放位置在下水道井口与沙堆之间（图 9、图 1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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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9 事发点位置及现场情况

图 10 涉事高空作业平台现场位置模拟

经检查，涉事高空作业平台除工作平台防护栏局部变形外，

各连接处销轴完好未发现缺失、断裂；各液压油缸、油管未见漏

油；未见控制电缆断裂破损；控制盘外观完好未见破损。在工作

平台旁边散落有少量作业工具，包括打磨片、铁钉、记号笔和卷

尺等（图 1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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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1 涉事高空作业平台倾覆情况

事发区域建筑立面有多块幕墙玻璃及装饰铝扣板未安装，该

区域幕墙及装饰铝扣板未见碰撞、剐蹭痕迹（图 1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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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2 涉事区域幕墙情况

3.监控视频情况

施工现场裙楼西侧监控视频显示：3 月 14 日 13 时 27 分许，A

塔东侧国际医疗部门口有两台高空作业平台正在作业，视频可见

涉事高空作业平台主臂未完全伸出至最高处（图 13）。

图 13 事发时高空作业平台位置

3 月 14 日 13 时 27 分 28 秒至 43 秒，视频可见涉事高空作业



-19-

平台主臂沿逆时针方向缓慢旋转、降臂并后倾，期间未见有物件

从工作平台上掉落、未见其他车辆（施工机械）碰撞工作平台。

通过专业视频分析软件对设备倾翻前10秒的视频进行像素化

分析，车轮与路灯顶端固定点之间空间距离均为宽度方向 3 个像

素点、长度方向 10 个像素点。因此可以判定，涉事高空作业平台

在侧翻前处于固定位置，未移动行走（图 14）。

13：27：32 距离分析

13：27：38 距离分析



-20-

13：27：42 距离分析

图 14 软件像素化分析

13 时 27 分 47 秒涉事高空作业平台主臂超出高空作业平台倾

覆线，向在建市政路一侧倾覆并发生拖拽位移，至 13 时 27 分 52

秒完全倾覆至地面，倾覆过程如下（图 15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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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5 涉事高空作业平台倾覆过程

4.高空作业平台本地故障信息调取分析

在江苏柳工技术人员的配合下对该涉事高空作业平台进行通

电，调取事发时的高空作业平台本地故障信息（该信息的日期没

有联网更新，其报警时间比北京时间慢 43 秒），发现涉事高空作

业平台在 13:26:48、13:27:08 和 13:27:49 提示“臂架角度超过极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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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置”，在 13:27:49 又提示“工作状态，底盘倾斜 5°，主臂倅障

预留缩”，结合监控视频显示，高空作业平台在 13:26:48、13:27:08

处于正常工作状态，13:27:49 高空作业平台处于倾覆过程中，与

系统提示底盘倾斜超 5°吻合（图 16、图 17）。

图 16 13:27:49 高空作业平台倾翻时的监控视频模拟

图 17 事发时涉事高空作业平台本地故障信息记录（时间比北京时间慢 43 秒）

从监控视频 13:27:43 涉事高空作业平台倾倒前画面发现，其

主臂没有伸出，正在进行逆时针转盘回转，测得主臂与小臂之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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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夹角约为 110°，小臂与地面之间的夹角约为 42°，拟合涉事

高空作业平台的“性能曲线图”，发现涉事高空作业平台的主臂

已位于允许工作范围之外，说明涉事高空作业平台的重心已超出

倾翻线（图 18、图 19）。

图 18 高空作业平台倾翻前的监控视频

图 19 涉事高空作业平台倾翻瞬间的姿态允许工作范围之外（红色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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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1.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

此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死者：张某洋，男，47 岁，河南邓

州人，系浙江中南公司劳务工人。

此起事故造成 1 人受伤。伤者：应某雷，男，54 岁，河南南

阳人，系浙江中南公司劳务工人。

2.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

根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》(GB/T 6721)，

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人民币 245 万元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2024 年 3 月 14 日 15 时 5 分，区总值班室接报，深圳前海泰

康国际医院项目总承包工程项目现场发生高坠事故，有两名工人

受伤，接报后，市区两级应急及住建部门会同南山区公安分局、

南山街道办事处等相关单位赶赴现场进行处置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2024 年 3 月 14 日 13 时 39 分许，120 救护车到达现场，急救

人员指挥现场工人将安全带割断，将张某洋（死者）和应某雷两

人分别抬上担架运往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深圳医院进行抢救，其中

张某洋经抢救无效后死亡。

（三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

2024 年 3 月 16 日，益力达公司与张某洋（死者）家属达成了

赔偿协议，善后处置过程中死者家属情绪稳定，未造成不良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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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。对伤者应某雷进行救治，并支付足额医疗费用，目前应某

雷生命体征平稳。

（四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相关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在事故发生后信息报送渠道畅通，

信息流转及时，应急响应迅速，应急处置得当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
据调查分析，结合第三方安全机构出具的技术鉴定报告，涉

事高空作业平台在作业过程中因控制系统或监测装置突发紊乱错

误，导致涉事高空作业平台在臂架角度超过极限报警时控制系统

未向主臂液压缸的控制电磁阀发出停止信号，液压系统仍向各液

压缸和液压马达供油，转盘仍能继续旋转，在旋转过程中高空作

业平台突然发生整体倾覆，是导致发生本次高坠事故的直接原因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

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粤中一鉴【2024】

病鉴字第 0039 号）对死者张某洋鉴定意见为：被鉴定人系高坠致

全身多器官、组织损伤（尤其是颅骨、胸腹部损伤）并发急性创

伤、失血性休克死亡。

广东省质量监督机械检验站出具的《勘查鉴定报告》

（No.JDA20240303）对此起事故鉴定意见如下：事故现场路面的地

面坚固、平整，满足涉事高空作业平台作业的条件，幕墙处未见

碰撞破损痕迹；涉事高空作业平台有多项保护功能，当操作人员

在涉事高空作业平台的工作平台上操作时，不存在人员误操作而

导致涉事高空作业平台倾翻的可能性；事发时，涉事高空作业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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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臂架出现 2 次角度超过极限位置报警后仍能进行转盘回转，甚

至在超出倾翻线时仍在转盘回转，说明涉事高空作业平台的控制

系统或监测装置存在紊乱错误，导致该高空作业平台在臂架角度

超过极限报警时转盘仍能继续旋转，最终倾翻引发本次不可预见

的意外事故。

（三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

结合广东省质量监督机械检验站出具的《勘查鉴定报告》

（No.JDA20240303）和深圳市金鼎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《深圳

前海泰康国际医院项目总承包工程“3·14”机械伤害事故技术分

析报告》，排除如下可能导致此起事故发生的因素：

未见其他车辆（施工机械）碰撞高空作业平台，排除高空作

业平台受外力作用导致倾覆；

事发时只有张某洋（死者）、应某雷两人在作业平台内，且

未见有物料从作业平台掉落、工作平台落地后现场只有少许砂轮

片、卷尺等小工具，排除高空作业平台超载（超过 300kg）导致倾

覆；

事发区域建筑外立面未见碰撞、剐蹭痕迹，排除高空作业平

台碰撞建筑物后反弹导致倾覆；

经查事发当天为阴天，无雨，风力 1~3 级，最大风速为

5.28m/s(小于 12.5m/s)，排除涉事高空作业平台受风力作用导致倾

覆；

高空作业平台各机械连接处销轴完好未发现缺失、断裂；各

液压油缸、油管未见漏油，排除涉事高空作业平台因机械原因导

致倾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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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发区域地面为混凝土路面，路面平整、坚实，现场沙堆未

见高空作业平台车轮轮辙。根据事故现场地面 2 处高空作业平台

倾翻时的碰撞痕迹，可模拟复原事发时涉事设备停放在沙堆旁的

地面上。根据专业视频软件分析，设备在倾覆前处于固定位置，

未移动行走，排除地面不平整导致设备倾覆；

经江苏柳工技术人员介绍，涉事高空作业平台设置有底盘倾

斜角度传感器、臂架对地角度限位器等多种电子限位及机械限位

装置。经过现场对在用同型号的高空作业平台（自编号为 1#）安

全保护装置进行模拟试验，高空作业平台在“臂架角度超过极限

位置”和“底盘倾斜大于 5°”的情况下均能报警并触发保护装置。

保护装置生效后，该高空作业平台的转盘不能回转，只能回缩主

臂，在主臂完全回缩后才能向下变幅，在臂架角度小于极限位置

后才能进行转盘回转操作，排除操作人员误操作导致高空作业平

台倾覆。

四、政府部门安全监管单位监督管理情况

深圳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自 2021 年 11 月 26 日对该

项目进行首次监督告知以来，共对项目监督检查 53 次，签发了责

令整改通知书 36 份，广东省动态扣分 22 份，责令停工整改书 17

份，针对监督检查发现幕墙施工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对浙江中南

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发出黄牌警示 2 次。监督组对抽查发现的问题

均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了处理，对存在问题进行了整改闭

合跟踪，监督执法情况符合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

安全监督规定》、《深圳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

全监督工作规程》的要求。



-28-

五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（一）广州山河公司要深刻吸取本起事故教训。一是全面梳

理现有同批次高空作业平台，重新测试角度限位、倾斜保护等功

能，确保安全使用条件；二是联合生产厂家深入分析高空作业平

台控制系统和监测装置的检验标准，并严格根据标准对高空作业

平台进行维护，防范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。

（二）浙江中南公司一是进一步完善项目租赁机械设备管理，

签订安全管理协议，明确双方的安全管理边界和职责；二是深入

了解租赁机械设备的性能和操作规范，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通知租

赁单位维修，消除事故隐患；三是举一反三，全面排查项目在用

机械设备，发现隐患，及时消除，防止各类机械事故的发生。

（三）中建三局一是开展全员安全警示教育，充分吸取本次

事故的教训，举一反三全面强化对各类机械设备的安全管理；二

是开展施工现场安全大排查大整治，全面排查施工现场各类安全

隐患，树牢“隐患就是事故”理念，全面消除事故隐患；三是全

面梳理检查各分包安全管理情况，严格落实总包管理职责。

（四）中海监理公司一是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规范参加各类设

备设施验收，特别是要加强对高空作业平台、流动式起重设备的

安全管理；二是加强督促施工单位做好工人入场的三级安全培训

教育、安全技术交底，及时安排监理人员对安全教育进行现场见

证监督，确保安全教育不图形式、不走过场；三是强化安全生产

检查力度，对已排查出的安全隐患及违章作业不仅要立刻督促整

改、制止违章作业，也要落实整改效果，做到发现一单，整改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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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，教育一片。

（五）市住建局要根据《关于加强建筑工地使用升降工作平

台安全管理的通知》的要求，从设备进场验收、年检、维护保养、

操作人员培训以及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等方面督促建设项目参建单

位严格落实各项规定要求，防范此类事故发生。


